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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3        证券简称：智慧松德        公告编号： 2019-093 

 

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合同历史披露情况 

1、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慧松德”）于 2017

年 4 月 17日披露了《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编号：2017-019），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大宇精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宇精雕”）与仙游县元生

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生智汇”）签署了《设备购销合同》，元生智

汇拟向大宇精雕采购钻攻机 2000 台，单价为每台 25.5 万元，合同含税金额为

51,000 万元。 

2、2017 年 9 月 19日，公司披露了《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7-077），大宇精雕与元生智汇就《设备购销合同》中关于交货和结算

事宜另行签订了《设备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就产品交货、结算方式做出约

定。 

3、2018 年 8 月 11日，公司披露了《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91），大宇精雕、元生智汇及联懋科技（莆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莆田联懋”）三方就大宇精雕对元生智汇应收账款 20,400 万元的相关支付

事项，经沟通约定由元生智汇委托莆田联懋向大宇精雕付款，并签署《委托付款

书》；2018 年 8 月 10 日，大宇精雕与元生智汇签署《关于终止履行<设备购销

合同>及<设备购销合同补充协议>涉及 2018 年交货 600 台钻攻机（T5 机械主轴）

的权利义务协议》，大宇精雕与元生智汇协商终止履行该 600 台钻攻机 T5（机

械主轴）的权利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莆田联懋自愿代付元生智汇尚欠大宇精雕的货款共计人民

币 19,12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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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4、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锐鼎制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锐鼎”）

和深圳市锐鼎制工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锐鼎”）合计欠大

宇精雕货款 6,024.795 万元，其中深圳锐鼎尚欠大宇精雕货款 498.655 万元，东

莞锐鼎尚欠大宇精雕货款 5,526.14 万元。 

5、综上，莆田联懋、深圳锐鼎、东莞锐鼎共欠大宇精雕货款合计人民币

25,149.795 万元。 

 

二、重大合同进展情况 

2019 年 9 月 20 日，大宇精雕与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曾用名：

深圳市联懋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精密”）签署了《以融资租赁方式

偿付货款之协议书》，具体如下： 

星星精密作为莆田联懋、深圳锐鼎、东莞锐鼎的控股母公司承诺上述欠款

中 14,949.795 万元（莆田联懋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形式欠付的货款 8,925.00

万元、深圳锐鼎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形式欠付的货款 498.655 万元、东莞锐鼎以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形式欠付的货款 5,526.14万元）由星星精密自愿代偿。 

现经大宇精雕与星星精密协商一致，就以融资租赁方式偿付上述债务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1、大宇精雕与星星精密共同选定融资租赁公司，将标的货物所有权折价以

14,949.795 万元价格转让给融资租赁公司，转让标的货物所得货款由融资租赁

公司直接向大宇精雕支付，用于冲抵星星精密对大宇精雕所欠货款；融资租赁公

司将标的货物租赁给星星精密，星星精密承担融资租赁利息。 

2、星星精密承诺由其控股股东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300256，简称“星星科技”）及萍乡范钛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萍乡璟珅汇盛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萍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为本次融资租

赁提供有效担保。 

3、在融资租赁公司依据与大宇精雕及星星精密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向

大宇精雕代付星星精密所欠大宇精雕货款人民币 14,949.795 万元后，大宇精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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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减免星星精密货款人民币 800.00 万元，并在三日内退还该项减免款给星星

精密。 

4、在融资租赁公司依据与大宇精雕及星星精密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向

大宇精雕代付星星精密所欠大宇精雕货款人民币 14,949.795 万元后，大宇精雕

应每年代星星精密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融资租赁利息人民币 400.00 万元，期限

三年，大宇精雕应代星星精密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融资租赁利息合计人民币

1,200.00 万元。 

5、在融资租赁公司依据与大宇精雕及星星精密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向

大宇精雕代付星星精密所欠大宇精雕货款人民币 14,949.795 万元，大宇精雕与

星星精密按本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大宇精雕与星星精密权利义务清结且互不

追究对方任何法律责任。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及时披露该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付款协议》 

 

特此公告。 

 

     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9月20日  


